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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批）中央财政
补助经费的通知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bookmark: _GoBack]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批）中央财政补助经费的通知》（德财社〔2021〕162号）精神，为确保 2021 年我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落实，现将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批）中央财政补助经费112万元下达你单位。该项资金收入列入2021年“110024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082602-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此次直达资金标识“ 01中央直达资金”，应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在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发预算指标文件，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不变，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及时将资金拨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确保基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到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城乡参保居民手中。此项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
请单位收到项目纸质指标文件3个工作日内，登录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系统完成项目申报工作。以便于及时下达资金。

附件：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批）中央财政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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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批）中央财政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1年）
	
	
	
	
	

	专项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

	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州级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市级主管部门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合计
	分县市情况

	
	
	
	梁河县

	
	中央财政
	112
	112

	年度总体目标
	确保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居民按时发放率
	100%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居民足额发放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领取资格的城乡老年居民基本养老金应发尽发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城乡老年居民人员满意度
	95%以上




